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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 6万元公积金遭离奇盗提
日前，江苏杨女士接到

一份公安报案警告函，被告
知她向银行领用的信用卡，
截至 2016 年 8 月 3 日，已累
计欠款 10996 .12 元，并涉嫌信
用卡诈骗。可是，杨女士却并
不记得自己办过信用卡。

原来早在 2006 年，杨女
士在吴江一家企业打工，入
职时公司给她办的工资卡是
张信用卡。2008 年，她从公司
辞职时，去银行柜台，将卡里
的余款全部取完了。但不知
何故，多取了近 30 元，8 年
过去了，这多取出的 29 . 98
元产生的利息加滞纳金，已
超过了 1 万元。

杨女士找到了还在那家
企业上班的工友，发现工资
卡上并没有明显标注“信用
卡”字样或标识，而且这张工
资卡的信用卡额度只有 1
元。那为什么银行柜员却给
她透支了近 30 元？

银行回应

近 30 元是取款手续费
至于杨女士当初取款时，

怎么会透支近 30 元，工作人员
分析，那可能不是透支产生的，
而是异地取款造成的。根据有
关规定，一般来说，异地取款会
收取 1%的手续费。从交易明细
表上看，当初杨女士取了 3000
多元，柜员应该会收取 30元左
右的手续费。这个手续费，可能
没有直接从杨女士取款中扣
除，而是扣在了信用卡里，这样
就造成了杨女士的透支，以及
现在 1万多元的滞纳金。

工作人员表示，从杨女
士反映的情况来看，她并不
是恶意透支。银行方面将帮
她申请减免，并消除对杨女
士造成的诚信系统内的不良
记录等一些负面影响。据记
者了解的最新信息，涉事银
行已经联系上杨女士，表示
因此事而给她造成的困扰
非常抱歉，向领导申请的减
免报告已经得到批准，她现
在还款 29 . 98 元即可。
综合《扬子晚报》、央视新闻

废弃工资卡
被催讨利息滞纳金

成都国企职工游鸿逵
（化名）和妻子共计约6万
元的公积金，从账户上莫
名失踪了。9月18日，游鸿逵
告诉记者：“事情已经过去
5个月了，成都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仍未给出合理
解释，6万公积金款去向至
今是谜。”

6万公积金不翼而飞

游鸿逵和妻子陆女士都是成
都市一国有企业的职工。游鸿逵
称，他们只在2008年购买首套房
时提取过一次公积金，之后再未
关注过公积金账户。

今年 5 月，陆女士到成都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

“成都公积金中心”）查询时发现，
她的公积金账户上只有三万元。
陆女士感到疑惑：从 2008 年首次
提取公积金至今已过 8 年，根据
自己每月扣除的和单位缴纳的公
积金数额计算，现在账户里至少
应有 6 万元。

于是，陆女士打印了一份“职
工公积金支取明细”清单，清单显
示，2012 年 12 月 7 日，她的公积
金账户有 30200 元被划转到了她
的联名卡账户上，这笔钱当天即
被转走了 13500 元，次日被转走
9800 元，第三日被取走 1900 元，
当年 12 月 11 日再被取走 5000
元。陆女士随即联系了其丈夫，游

鸿逵也查询了自己的公积金账
户，他发现，2012 年 12 月 26 日，
他公积金账户有 30800 元被划转
到自己的联名账户上，同样在之
后几天内被分多次转走。

游氏夫妇打印的“职工公积
金支取明细”显示，这两笔共计 6
万余元的公积金，被提取的原因
均是“购房，偿还贷款本息”。但
是，自 2008 年之后，游鸿逵和妻
子就再未提取过公积金，更没有
在 2012 年将这笔钱划转到联名
账户上，而且公积金联名卡是单
位发的，他们自己也从没用它办
理过业务。

为“不存在的房子”还贷

根据陆女士的“职工公积金
支取明细”单，她被提取的公积金

用于偿还成都市锦江区海椒市街
6-1-11 号房屋贷款。但陆女士
称，这套房是其母亲所在单位早
年分的公房，后来转赠予她，根本
不涉及贷款问题。游鸿逵提供的
一份由成都市房产信息档案馆出
具的房产信息摘要表显示，6-1-
11 号房屋的产权登记人为陆女
士，产权来源为“受赠”，受赠日期
为 2003 年 10 月。

而游鸿逵被提取的公积金，
则用于偿还成都市金牛区西北桥
北街 6 号 5-1-2 号房屋的贷款。
但游鸿逵称，他在寻找这套房子
时发现，西北桥北街根本没有 6
号。西北桥街社区也向他证实，

“西北桥北街 6 号”是一个备用
号，还没有启用，实际上是个空
号，“一般人都不知道”。

游鸿逵多次找到成都住房公
积金中心，希望调取原始资料以
便查看办理提取公积金业务时所
用的身份证件、单位证明等资料，
却都被公积金中心以各种理由拒
绝了。让游鸿逵更为不解的是，成
都住房公积金中心出具的“支取
明细”显示，2012 年的那次提取
业务时，在“代办人”和“代办人证
件号码”两处填着他本人的姓名
和身份证号码。

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

游鸿逵始终不解：连房子都
不存在，申请人是如何通过公积
金中心审核的？

8 月 9 日，成都市电视台报
道此事，并播放了一段成都公积
金中心城区房管部副主任李萍与
游鸿逵的对话。对话中，李萍说：

“公积金中心在当时并没有说必
须本人亲自来领取。”游鸿逵回
应，即使当时是他委托别人去办
的，现在他要看当时被委托人的相
关资料也是对的。李萍明说：“这些
材料不是你说要看就拿给你看
的。”李萍还表示，如果是钱打到其
他人卡上，就是公积金中心的错。
但如果是打到游鸿逵夫妻本人卡
上，他们觉得错了，可以把钱退回
去让公积金中心重新受理。

9月18日，游鸿逵告诉记者，
他曾多次向公安机关报案，但一
直没被受理。中秋节前，成都西御
河派出所终于叫他去做了笔录。

据澎湃网

公积金管理中心难脱责任
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十三条，公民可以根据自身
需要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
政府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第三十六条规定，职工、单
位有权查询本人、本单位住房
公积金的缴存、提取情况，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受委托银行
不得拒绝。职工有权揭发、检
举、控告挪用住房公积金的行
为。所以，游鸿逵夫妻有权向成
都公积金中心要求查询2012年

公积金提取时的相关材料。
依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第四十条，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未按照规定审批职工提
取、使用住房公积金的，责令限
期改正；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第四十四条规
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住房
公积金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

本案中，如果是公积金管
理中心工作人员挪用相关资金
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
者挪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
动的，就涉嫌挪用公款罪；如果
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勾结
外人做假材料领取他人公积金
占为己有或者分赃，则涉嫌贪
污罪；如果是其他个人或单位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违法行
为或虚构事实或隐瞒的方法骗
取数额较大的住房公积金，可
按诈骗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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